
 

覆函/回電請註明本處檔號：(1) in MY211223-LECGO 

敬啟者： 

 

有關重置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 
 

沙田區議會轄下教育及福利委員會秘書於 2021 年 3 月 3 日以電郵形式，

向各委員發出題為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興建一所設有 24 間課室的小學以重置

保良局蕭漢森小學」的傳閱文件（編號 EW 5/2021）（附件一），涉及將保良局

蕭漢森小學由火炭穗禾苑遷往坳背灣街（附圖一）。雖然茲事體大，但並無於

教福會上正式討論，就此沙田區議員雷啟榮於 5 月 6 日的教福會會議上提出

題述臨時動議（附件二），要求將該文件納入會議的討論事項，以期在該次會

議及其後的續會上諮詢各委員。我們於 5 月 25 日收到教福會秘書隨電郵附上

題述臨時動議的回覆（附件三），我們對該回覆有下列意見︰ 
 
第一，在 5 月 6 日教福會舉行，至到 6 月 4 日立法會舉行教育事務委員

會會議有近一個月時間，教福會有充份的時間舉行續會或特別會議，以邀請

有關部門派代表到會上討論題述事項，惟教育局並無和教福會在此期間並不

曾與任何議員討論題述事宜，對火炭受影響的居民而言並不公平。 
 
第二，就附件二在交通方面中指出，坳背灣街/禾香街路口（附圖二）將

進行一系列路口改善工程，預料 2023 年峻工，指稱有助日後教職員、學童及

家長更安全往返校園，惟於回覆中由始至終並未提及到路口改善工程的詳情。

禾香街一直為貨車於火炭區工廠上落貨的重要道路，而由禾香街轉出坳背灣

街的車流量一直接近飽和，違泊車輛數字高企，九巴路線 88X 更因坳背灣街

擠塞問題而需進行改道（附件四）。有見新校舍的出入口在星凱堤岸和禾香街

之間，但坳背灣街為雙線雙程行車的道路，附近亦沒有合適的上落客位，我

們擔心若上學的家長接送車輛及保姆車，會大幅增加上述路口的負荷，若新

校舍不效法沙田港島中學實踐行之有效的無車政策，只會令火炭區交通擠塞

情況愈趨嚴峻。鄰近火炭站的新樓盤星凱堤岸的樓盤平面圖（附圖三）可見，

樓盤前方位置已預留予興建小學之用。但小學被星凱堤岸的私家路圍繞，車

輛行經時會排放氮氧化物，有機會對該小學的學童、家長及教職員等健康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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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定的危害。 
 
第三，在校舍及學位分配方面，附件二中指出教育局在綜合所有考慮後，

最後認為保良局蕭漢森小學（下稱蕭小）比其他申請者優勝。惟並無指出除

蕭小外，其他落選的學校及其落選的原因。另外，火炭區近年人口急增，最

近當局亦提出火炭穂輝工業大廈改建為房屋用途，只興建 24 間課室的校舍或

未能向區內提交足夠學額。我們要求當局需清楚交代，否則對涉事的學校及

區內學童不公。 
 
第四，有關校舍工程方面，顯而易見新校舍須待新樓盤峻工後才能動工，

其落成時間可謂遙遙無期。加上新校舍毗連火炭核心工廠區，當局有否就該

地段作空氣流通評估，對成長中的學童會否危害其呼吸系統？另外，根據該

傳閱文件，新校舍的私家車/校巴停車處與學校大樓之間並無任何覆蓋物或植

物以阻隔車輛排出的廢氣，新校舍的操場跑道離車道最近一點的距離僅有十

多米，難以為學童形成理想的學習和生長的環境。 
 
第五，有關蕭小現有校舍在重置後的安排。回覆指出需由教育局分配作

學校用途，教育局會按中央調配機制，知會規劃署及其他相關部門（例如地

政總署和房屋署），以便規劃署考慮其他合適長遠用途。我們擔心若原址仍為

小學之用可謂多此一舉，惟局方需考慮在駿洋邨、旭禾苑入伙後火炭區小學

學額不足的問題。現時蕭小校舍位處於沙田市地段第 43 號 A 分段，如需改變

該土地的用途時，是否有需要穗禾苑業主作出商討及後再作出決定？  
 
就此，我們要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議員轉達此信予委員會全

體委員，促請立法會同事要求教育局需先派代表在沙田區議會教福會上聆聽

各議員及地區的意見，及後才於立法會工務小姐申請撥款。 
 
有勞之處，不勝感激。如有任何查詢，可於中午十二時至晚上八時的辦

公時間內，致電 3527-0753 與本處職員聯絡。謝謝。順祝 
工作愉快！ 
候覆，此致 


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——梁美芬議員，SBS，JP 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 

 

 
 

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 
 

  

沙田區議員  

容溟舟  
啟 



 

 附圖一︰保良局蕭漢森小學重置位置 

 



 

 附圖二︰坳背灣街/禾香街路口 

 
 
 
 
 

  



 

 附圖三︰星凱堤岸的樓盤平面圖 

 



 

(1) 

 

 

 

 

傳閱資料文件   文件 E W 5 / 2 0 2 1  

期限：二 零二一年三月十 日  

   (星期 三 )下午五時 正前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教育及福利委員會  

 

沙田火炭坳背灣街興建一所設有 2 4 間課室的小學  

以重置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 

 

目的  

 

  政 府 計 劃 在 沙 田 火 炭 坳 背 灣 街 的 預 留 建 校 用 地 興 建 一 所 設

有  2 4  間課室的小學，以重置保 良局蕭漢森 小學（下稱「蕭漢森小

學」）。本文件旨在向沙田區議會教育及福利委員會提供最新資料。 

 

背景  

 

2 .    蕭漢森小學現址位於新界沙田穗禾苑，校舍建於  1 9 8 0  年。

礙於校舍佔地狹小，雖然曾於  1 9 9 9  年進行學校改善工程，加建了

教學設施，包括小組教學室、學生活動中心、圖書館、會見室、教

員 室 及 教 員 休 息 室 等 ， 但 校 內 設 施 仍 遜 於 現 有 的 小 學 校 舍 建 校 標

準。教育局早前已透過校舍分配工作，分配擬於沙田火炭坳背灣街

興建的新校舍予蕭漢森小學作重置用途，以全面提升該校的教學設

施及環境。  

 

理由  

 

3 .    當局一直致力提升學校設施，為學生及教師提供所需設施及

更佳的學習和教與學的環境。當中，我們透過重置或重建為一些地

方狹小、擴展空間有限的學校改善其教學環境及校舍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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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

 

4 .    蕭 漢 森 小 學 現 時 開 設  2 4  班 ， 但 礙 於 校 舍 佔 地 面 積 只 有 約  

2  0 0 0  平方米，沒有另設語言室、常識室、輔導活動室及會議室等。

此外，學校的有蓋操場、電腦輔助教學室、音樂室及視覺藝術室等，

面積亦較現時一般標準校舍的規格小。由於現有校舍地方狹小，難

以透過原址擴建或重建以提升或增加設施。因此，該校需要透過重

置以改善教與學的環境。  

 

5 .    根據現行安排，學校在完成重置後會將現有校舍交還政府。

教育局會按既有機制檢視及處理該校舍。  

 

工程計劃 的範圍和時間表  

 

6 .    新 校 舍 位 於 沙 田 火 炭 坳 背 灣 街 ， 佔 地 約  4  7 0 0  平 方 米 ， 樓

高四層，將按一所設有  2 4  間課室的小學校舍的現行標準設計，設

施包括  2 4  間課室、 4  間小組教 學室、 6  間特別 室、 1  個圖書館、

1  間輔導活動室、 2  間會見室、 1  間教員室、 1  間教員休息室、 1  

個學生活動中心、 1  間會議室和  1  個禮堂，以 及提供多用途場地

及其他附屬設施。擬建校舍的位置及工地平面圖請參閱附件。  

 

7 .    我 們 計 劃 按 既 定 機 制 ， 於  2 0 2 0 - 2 1  立 法 會 年 度 向 立 法 會 提

交擬議工程計劃的撥款申請。建造工程預計需時約  3 1  個月。  

 

對環境的 影響  

 

8 .    擬建新校舍不屬於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（第  4 9 9  章）的指

定工程項目。建築署會於設計階段進行初步環境審查，並會在與工

程承建商簽訂的合約內訂定條文，要求承建商執行環境緩解措施，

嚴控施工期間的噪音、塵埃和排水情況，以符合環境保護署既定的

標準和準則。  

 

9 .    這項工程計劃的工地範圍內並沒有樹木。這項工程計劃會種

植 約  4 0  棵 樹 木 ， 以 綠 化 校 園 。 種 植 樹 木 建 議 會 提 交 相 關 部 門 審

批，最後方案可能會有調整。此外，擬建新校舍已加入多項綠化措

施，包括在天台及各樓層增建花槽栽種植物，以美化校園及作教學

用途。校舍設計以禮堂大樓連接地下有蓋操場及多用途空間，與教



 

(3) 

學大樓相扣形成一體化設計，以優化空間運用，每層的通風廊可加

強空氣流通。  

 

對交通及 社區的影響  

 

1 0 .   蕭漢森小學現時開設  2 4  班，學生人數約  7 0 0  人。目前該

校 師 生 大 部 份 均 步 行 、 乘 坐 學 校 巴 士 或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往 返 學

校。擬建新校舍位於火炭坳背灣街，附近設有港鐵站、巴士站和小

巴站，以及 行人過路設施。估計新校舍啟用後，大部分師生會步行

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。學校會按需要繼續為學生安排學校

巴士。新校舍內設有私家車泊車位、的士／私家車停車處及學校巴

士停車處，車輛無需使用路邊停泊，故我們預計新校舍啟用對附近

交通影響不大。  

 

總結  

 

11 .   請各委員備悉上述計劃的最新資料。  

 

 

 

教育局  

2 0 2 1 年 2 月  

 

 

附件   

擬建校舍的位置及工地平面圖  

  



 

(4) 

 
  



 

(5) 

期限：二 零二 一年三月十 日 (星期三 )下午五 時正前  

 

回  條  

 

檔號：文件  E W  5 / 2 0 2 1  

電話： 2 1 5 8  5 3 0 5  

傳真： 2 6 8 1  3 8 9 2  

電郵地址： s t d c a d m @ s t d c . h a d . g o v. h k  

 

覆：沙田區議會教育及福利委員會秘書  

 

 

沙田區議 會  

教育及福 利委員會  

 

 

本人備悉文件  E W  5 / 2 0 2 1  沙田火炭坳背灣街興建一所設有 2 4 間

課室的小學以重置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。  

 

 

 

其他意見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署     姓名   日期  

 

 

 

 



 

(一 )  

附件  

 

教育局就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  

沙田區議會教育及福利委員會通過的臨時動議的回覆  

 

雷啟榮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  

 

教育局計劃在火炭坳背灣街的預留建校用地興建一所有 2 4 間課室

的小學，以重置保良局蕭漢森小學。教育局於 3 月 3 日透過沙田區

議會教育及福利委員會，經電郵 以送出傳閱文件 (編號 E W 5 / 2 0 2 1 )，

並要求委員備悉相關文件。  

 

重置保良局蕭漢森小學不論在交通、環境、校舍及學位分配等各方

面都極具爭議，教育局及民政事務署純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草 草 了 事 ，

而非以會議方式諮詢區議會，乃漠視區內居民福祉。  

 

由於上述事項備受爭 議，事 前 未有 充 份 諮 詢 教 福 會 各 委 員。故 此，

本人按《常規》第 1 3 條  ( 2 )，動議要求將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興

建 一 所 設 有 2 4 間 課 室 的 小 學 以 重 置 保 良 局 蕭 漢 森 小 學 (文 件 編 號

E W 5 / 2 0 2 1 )」納 入本次會 議議程 的討論事 項，並 在是次會 議或其 後

的續會上重新諮詢各委員。  

 

動議人﹕雷啟榮  

和議人﹕麥梓健、周曉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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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

教育局的回覆  

教育局本擬於 2 0 2 1 年 3 月於沙田區議會教育及福利委員會（「委員

會」）會議上簡介本工程項目。惟 2 0 1 9 冠狀病毒病疫情嚴峻， 2 0 2 1

年 3 月的委員會會議延期。為不影響申請撥款的進度，教育局經沙

田區議會秘書處徵得有關委員會主席的同意後，以傳閱文件方式向

委員會提供上述建校工程項目的最新資料。  

 

有關的傳閱文件於 2 0 2 1 年 3 月 3 日發出，並邀請委員於 3 月 1 0 日

下午 5 時正之前就上述建校工程項目提出意見。截至限期為止，沙

田區議會秘書處沒有收到任何委員提出反對項目的意見。按既定機

制，教育局將於 2 0 2 1 年第二季為該工程計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

開展工程。  

 

就有教育及福利委員會委員於及後 5 月 6 日的會議上就建校工程項

目在交通、環境、校舍及學位分配等方面提出關注，經徵詢建築署

的意見後，教育局現提供以下補充資料：  

 

交通方面  

就學童、家長和教職員往返校園的道路安全，建築署在進行新校舍

的詳細設計時，已考慮附近社區的交通及過路設施。根據毗鄰的私

人 住 宅 發 展 就 其 項 目 及 擬 建 校 舍 位 於 的 綜 合 發 展 區 ( 1 )提 交 並 已 獲

運輸署批核的交通評估報告，坳背灣街／禾香街路口將進行一系列

路口改善工程。相關改善工程預計於 2 0 2 3 年完成，有助日後學童、

家長和教職員安全地往返新校舍。此外，新校舍啟用後，學校會按

需要繼續為學生安排學校巴士，而新校 舍 內 將 設 有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、

的士／私家車停車處及學校巴士停車處。如有需要，學校亦會聯絡

警方，密切留意學校附近的交通情況，取締違例泊車，以保持交通

暢通。  

 

環境方面  

建築署於設計階段已 進行初步環境審查，並會在與工程承建商簽訂

的合約內訂定條文，要求承建商按環境 審 查 ／ 評 估 報 告 建 議 措 施 ，

以 及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（ 第 4 0 0 章 ） 及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（ 第

3 11 章）的要求，執行緩解措施，控制施工期間 的噪音、塵埃和 污

水排放情況，以符合環境保護署既定的標準和準則。故此，在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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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

期間，工程應不會對附近的環境造成影響。  

 

上 述 建 校 項 目 的 地 基 工 程 主 要 使 用 鑽 孔 式 嵌 入 岩 石 工 字 鋼 樁 工 法

取代傳統打樁工法，工序設計上產生較少噪音。此外，地基工程時

將於相關位置設置隔音屏障，並定期量度噪音水平。餘下工序（例

如內部裝修）所產生的噪 音相對較少。  

 

另外，上述建校項目的大部份設施設於室內，故不會對附近環境造

成燈光滋擾。室外的設施主要是籃球場、泊車位和園林設施。這些

室外設施的燈光設計會參照環境局發出的《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

作 業 指 引 》， 而 設 計 會 同 時 避 免 使 用 具 有 向 上 光 線 分 佈 特 性 之 照明

設備，以免對附近環境造成燈光滋擾。  

 

承建商在施工期間會經常清洗工地及定時灑水噴淋地盤；控制工程

車離開工地時必須清洗工程車輪呔，以減少塵埃飄揚。  

 

校舍及學位分配方面  

保良局蕭漢森小學於 2 0 1 9 年第二次校舍分配工作中成功獲分配火

炭坳背灣街的擬建校舍作重置之用。教育 質素是校舍分配委員會作

出校舍分配建議時的首要考慮因素。校舍分配委員會（「委員會」）

詳細考慮了一籃子因素，包括申請學校提交的辦學計劃書、辦學往

績、現有校舍的狀況及所處位置等，綜合所有考慮後，最終認為保

良局蕭漢森小學的申請在各方面的表現均較其他申請者為優勝。因

此，委員會建議分配新校舍予保良局蕭漢森小學作重置用途，並獲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。  

 

至於保良局蕭漢森小學現有校舍在重置後的安排，教育局會基於有

關校舍的面積、地點和樓宇狀況的因素，以及教育需要和相關政策

措施，適時檢視空置校舍是否適合作學校用途。若確認空置校舍 無

需由教育局分配作學校用途，教育局會按中央調配機制，知會規劃

署 及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（ 例 如 地 政 總 署 和 房 屋 署 ）， 以 便 規 劃 署 考 慮其

他合適長遠用途。  

 

 

 



 

(四 )  

保良局蕭漢森小學為政府資助小學，現時該校位於沙田穗禾苑，屬

於小一學校第 9 1 網。在遷往沙田火炭坳背灣街的新校舍後，該校

仍屬於小一學校第 9 1 網。教育局會密切監察沙田區公營學位的供

求情況，並與區內學校緊密聯絡，以確保提供足夠公營學位給適齡

學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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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九 巴 第 8 8 X 號 線 的 修 訂 方 案  

 
 請 委 員 參 閱 由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“ 九 巴 第 8 8 X 號 線 的 修 訂 方

案 ” 。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S T D C  1 3 / 2 0 / 4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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